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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回答問題前，請先禱告，求神賜予智慧和啟示的靈作生命反思。閱讀本課

經文及其他參考經文，作答時記下答案的經文出處。 

 

第二課 註釋複習 

1. 保羅關愛腓立比教會的情懷，對你事奉服侍的對象有何啟示？ 

 

 

2. 保羅的人生目標給你有甚麼最大的提醒？ 

 

 
 

第三課 問題研習 

信徒的爭戰（腓 1:27-30） 

1. 為甚麼保羅如此焦急、勸勉腓立比信徒要活出「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

音相稱」的生活呢？ 

 

 

 

2. 保羅對腓立比信徒有哪三方面的期望？你認為做到這三件事困難嗎？

（腓 1:27） 

 

 

 

3. 保羅說「不用怕敵人的驚嚇」是甚麼意思？（腓 1:28-29） 

 

 

 

《腓立比書》 1:27-2:11 

第三課 
相愛合一、 

捨己的榜樣 

SAMPLE
    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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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徒的關係（腓 2:1-5） 

4. 保羅指出信徒合一的基礎有哪幾方面？（腓 2:1） 

 

 

 

5. 既有以上合一的基礎，如何達致信徒合一的表現？（腓 2:2） 

 

 

 

6. 為甚麼保羅的喜樂可以因著信徒合一而得到滿足呢？（腓 2:1-2） 

 

 

 

7. 保羅提出哪兩個「不可」，有何含義？（腓 2:3） 

 

 

 

8. 信徒同心合一為甚麼如此困難呢？如何才能同心合一？（腓 2:3-4） 

 

 

 

基督的榜樣（腓 2:6-11） 

9. a) 保羅如何描述主耶穌基督謙卑的榜樣？（腓 2:6-8） 

 

 

 

 b) 有甚麼權利你一直抓緊不放？「要得著就必須先捨去」給你甚麼

提醒？ 

 

 

 

10. 神怎樣將基督升為至高？這些經文給你甚麼教導和鼓勵？（腓 2:9-

1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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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課 註釋《腓立比書》1:27-2:11  

相愛合一、捨己的榜樣 
 

 

 

從 1:27 節開始，保羅進入《腓立比書》的核心部分，不少學者認為這一節經

文是全書最重要的一句。不論是 27 節之前的部分（如 1:21 節的「活著就是

基督」），或是 27 節以後的部分（如 2:16 節的「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」及

3:14 節的「向著標竿直跑」等），都是「行事為人與基督福音相稱」的結

果。 

 

信徒的爭戰（腓 1:27-30） 

應在生活上與福音相稱（腓 1:27a） 

聖經《和合本》27 節開始的「只要」，《新漢語譯本》是「要緊的是」，是

引進下面勸勉的部分，也是新段落的開始。27 節以前是保羅的生命見證，這

一節以後就是保羅對腓立比信徒的期望。「只要」是使徒對腓立比人最起碼

的要求，是信徒為福音作見證的基本條件。「只要」他們能達到這個地步，

使徒便可以為他們放心了。「行事為人」原文直譯是「活像一個公民」；

「相稱」是「配得」的意思。整節的意思是要活像一個配得基督福音的公

民。《和合本》譯作「行事為人」非常貼切，信徒既然接受了主基督，就已

經是天國的「公民」，在生活行為與待人接物的表現上，自然應該活出天國

公民的樣式，才配得上代表（見證）基督的福音；明顯這也是保羅最渴望看

見的事情。 

 

 

生命反思
保羅要求信徒行事為人當與福音相稱。這樣保羅「或」來、「或」不來，都

不要緊了。現今教會有時注重能否請到一位很會講道的奮興家，長駐一處工

作。但保羅在此提醒信徒，「只要」他們行事與基督的福音相稱，就不在乎

有沒有大奮興家、大佈道家常在他們中間，同樣也能把福音傳出去。反之，

要是信徒行事為人不能與福音相稱，縱然有像保羅這樣的傳道人來到，福音

仍然不能得著當得的果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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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在生活中為福音努力（腓 1:27b） 

「心志」原文是“pneuma”，可譯作「靈」或「氣」。「同有一個心志」，可

以直譯為「同有一個靈」或「同有一口氣」，保羅這裡是指信徒靈裡相通。

「站立得穩」是「絕不動搖」的意思。「齊心努力」的「心」原文是

“psyche”，可譯作「魂」或「心」；所以「齊心」可以直譯為「一條心」。

保羅在這裡指出為福音努力的基礎，包括對所信的福音「絕不動搖」、信徒

彼此要「靈裡相通」和「一條心」。倘若沒有這三方面，就沒有能力面對這

場屬靈爭戰。 

 

應隨時預備為福音受苦（腓 1:28-29） 

「驚嚇」原文是形容一隻受驚的馬，指其「不能自制的驚恐」。「敵人」不

一定是指某一種人，或許泛指所有敵對神或敵對真理的人物及事情。「證

明」原文是名詞而非動詞，《哥林多後書》8:24 譯作「憑據」較為合適。保

羅指在面對這一場屬靈爭戰時，信徒應預備要為主受苦的心志，因為必定會

遇到來自敵人的驚嚇，但這些驚嚇不過是敵人沉淪和信徒得救的「憑據」，

因此不用害怕；而且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掌管。原來信徒蒙恩不單是得救，

更因跟隨基督而需要面對苦難，但是不用怕，因為基督已經得勝了 

（約 16:33）。 

 

生命反思
作為基督徒，我們是否反省自己的行事為人與福音相稱呢？別人看見我們的

生命，到底看見甚麼？我們是否預備好心志面對各種因信仰而帶來的苦難與

逼迫呢？ 

 

信徒的關係（腓 2:1-5） 

「所以」，表示以下所講論與上文有關，信徒作為天國公民應有的生活方

式。「若有」是「若果要有…」的意思，原文共用四次，《和合本》因中文

語法只譯了一次。保羅用「若有」和「就當」的寫法，意思是若要有第 1 節

四方面信徒關係的體驗，就必須具備第 2節列出的四方面的合一。 

天國公民的內在性情（腓 2:1-2） 

1. 「若要有」的四方面是： 

a. 在基督裡的勸勉：表示所有在基督裡的人，若有甚麼問題，不要積壓

在心中，乃當彼此勉勵，互相激發，這是信徒該有的責任。「勸勉」

是訓勉及安慰的意思，這裡是指以神的話語作出的勸導和勉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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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在愛裡的安慰：「安慰」原文與上面「勸勉」意思非常接近，直譯是

「在身旁安慰」，因此這裡指以愛心為別人帶來溫柔的安慰話。 

c. 聖靈裡的交通：原文並沒有「聖」字，可作聖靈或人的靈；「交通」

即「團契」的意思。這裡可解作在聖靈引導下的團契生活，或信徒之

間在靈裡的相交，而不只是聚在一起吃喝玩樂的社交。 

d. 慈悲憐憫：原文沒有「心中」兩個字，由於慈悲和憐憫都是從心中發

出的情感，所以《和合本》加上「心中」是合適的。 

在這裡的慈悲憐憫，是指對待別人的慈憐。「慈悲」原文 splagxna 有

內臟、心腸的意思，中文聖經加上「心中」二字更合原意。憐憫

oiktirmoi 有同情之意，中文聖經中有時譯作慈悲（羅 12:10；林後

1:3），有時譯作憐憫（西 3:12），或憐恤（來 10:28）。 

 

生命反思
按上面經文的提示，當我們看見弟兄姊妹有軟弱時，不應該在人前輕率作批

評，把自己看作是得勝者，而應該用「愛心」和「同理心」去安慰他們，勸

勉他們，為他們禱告。我們並非要同情罪惡、包庇罪惡，乃是要用慈悲憐憫

的心挽回那些被過犯所勝的人。在你的團契生活中，有哪些人你當以慈憐的

心去對待呢？ 

 

2. 要達至上述四種信徒美好的關係，「就當」具備下面的四方面： 

a. 意念相同：直譯是「想著相同的事」，是信徒「同心完成神所託付的

事情」，應該是第一章所提到的「福音」。 

b. 愛心相同：直譯是「有著相同的愛」，信徒有著一樣的愛心，「彼此

相愛」。 

c. 一樣的心思：原文是一個字 synpsychos，直譯是「聯合的魂」，指信

徒有一致的情感，或可以說信徒都一同關注相同的事情。 

d. 一樣的意念：這句跟第一項很相近，指向一個「單一的想法」。 

很明顯，保羅指出教會信徒都渴望得著關懷與勸勉，期待跟信徒靈裡相交而

不單是表面的交往。但是若要成為這樣的教會，信徒就必須「在基督裡」，

意思是個人與基督聯合，接受和實現基督的心思作為自己的心思，才能達致

在基督裡的合一。只有意念一致、彼此相愛，教會才能成為信徒靈裡相交，

互相勸勉成長的地方。保羅指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們若能夠同心，他就得著

滿足的喜樂（腓 1:3-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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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反思
一群不同背景、不同生活方式的人，因著信基督的緣故，就一定能合一嗎？

實際上難處很多，因為人是有限的，會產生成見、偏見、猜疑、誤會、矛

盾；尚且還有撒但魔鬼的離間攻擊。惟有各人放下個人的心思意念，而以

「耶穌基督的心為心」才能達至合一的目的。 

 

天國公民的外在行為（腓 2:3-4） 

天國公民除了要培養內在的性情外，亦要操練外在的行為。保羅提出兩類行

為，分別是消極的行為和積極的行為。 

1. 消極的行為： 

a. 不可結黨（腓 2:3a），原文直譯是「不可按照著自私的野心」。參加

教會設立的組別（如團契或小組）本身並不算是結黨；但是若出於一

己私利或野心而設立一些組織或個人勢力，那就是結黨了。這是信徒

不應作的事。 

b. 不貪圖虛浮的榮耀（腓 2:3b），原文直譯是「不可按照著空洞的榮

耀」。它的特質是只追求表面的光榮，忽略實際的質量，只顧面子和

人前的稱許，體貼人意而不體貼神旨；這構成信徒不能同心的重要因

素。 

2. 積極的行為： 

a. 要謙卑（腓 2:3c），這裡所用的「謙卑」原文只出現過 7 次，是指著

「思想上的謙卑」。謙卑的表現在於「看別人比自己強」，有「奴僕

的心態」，在心裡和在思想上深深感覺自己的卑微而有的表現。 

b. 顧念別人（腓 2:4），若單顧自己，不顧別人，就是自私。自私的人只

單求自己的利益，絕不會求別人的利益。這也就是導致彼此不和，不

能同心的致命傷。 

 

基督的榜樣（腓 2:6-11）  

最後，保羅指出信徒若要體驗上面 1-4 節提及的心思意念，就要有基督的心

思意念，並在 6-11 節講解甚麼是基督的心思意念。這一段是《腓立比書》中

最著名的經節，聖經學者稱為 Kenosis（倒空或虛己論），一般學者認為是

出於當時一首頌讚耶穌基督的詩歌，不少學者嘗試就著這段經文找出神學中

的基督論。按上文下理，保羅在這裡並不是要讀者思想有關基督的神學，而

是以耶穌基督謙卑的榜樣激勵信徒要效法祂。第 5 節保羅向腓立比信徒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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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，天國公民的生活必須「以基督的心為心」，即以基督的「意念」為生活

取向，並接著在這 6節經文指出基督的心（意念）是甚麼。 

 

基督的虛己（腓2:6-8） 

1. 「祂本有神的形像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。」 

a. 「本」：「在裡面存在」的意思，即「恆久存在、一直存在」之意。 

b. 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」：基督「與神同等」並不是為了要滿足

自己。「強奪」即「抓住不放」的意思。所以這裡強調的是耶穌不需

要為自己而爭取與父神同等，因為祂原本就是與神同等。 

c. 「形象」：這裡譯作「形象」的希臘文，並不等同舊約希伯來文「形

象」這個字（7節「樣式」）。這個字原意是指「內在的本質在外面彰

顯出來」。新約福音書中只出現三次，其中一次在《馬可福音》

16:12，耶穌變了形象向兩個門徒「顯現」，門徒看不出是耶穌。這裡

說「耶穌本有神的形象」，就是指耶穌是神；這也是為甚麼保羅接著

說基督「與神同等」了。 

2. 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」 

a. 「反倒」，是更進一步的意思。 

b. 「虛己」，原文是「倒空自己（empty himself）」，並不是指沒有自

己，或倒空祂的神性，而是放下自己本來所有的榮耀與尊貴。 

c. 「取了奴僕的形象」，「取了」即取來放在自己身上，基督為人類的

緣故，將奴僕的形象加諸自己身上。 

d. 「成為人的樣式」，即成為完完全全的人，因此耶穌是完全神、也是

完全人。基督不單沒有抓住自己是神的身份，祂更進一步放下自己，

以致成為人、服事人。 

3. 「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

上。」 

a. 「自己卑微，存心順服」，這是指前面提及取了奴僕的身份。 

b. 「死在十字架上」。十字架是當時最羞辱和最殘酷的刑罰，但基督死

在十架上。不單如此，十字架更是咒詛。簡單來說，基督的降卑的程

式就是：神⤍人⤍奴僕⤍刑罰。 

基督不單謙卑自己成為人，祂真誠的謙卑帶來徹底的順服；為人類死在最殘

酷、最羞辱的刑罰下，誠然擔當世人的罪，接受父神的審判（彼前2:2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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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虛己的結果（腓2:9-11） 

1. 「所以」，保羅用這個連接詞，指出前面6-8節與這裡9-11節是必然的因

果。9-11節並非基督自卑順服而贏得的結果，而是指出基督一貫的教導，

「凡自卑的必升為高」（太23:12）。 

2. 「升為至高」原文在全本聖經中只在這裡出現，指與神同等。 

3. 「超乎萬名之上的名」，「名」在以色列人中一直代表一個人的全部。

「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和地底下的」都要屈膝敬拜這名，並稱他為

主。祂本來是謙卑的順服者，如今卻叫一切都順服祂，最終叫父神得著榮

耀。 

 

耶穌基督的榜樣，不單是今天我們跟隨基督的人應當效法的榜樣，也是信徒

經歷理想教會生活所必須建立的生命素質。 

 

 

生命反思
基督的虛己成為我們與弟兄姊妹相處的榜樣。對你而言，是甚麼讓你不能謙

卑地與弟兄姊妹交往呢？我們需要謙卑來到神的面前，讓聖靈光照我們的內

心，切實對付不合神心意的地方。 

 

 

 

 




